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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廖淑芬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地区联络 )2 

 郭丽娟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 (地区管理 ) 

 李智谦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一级行政主任 (地区管理 )  

   

*  *  * 

 

文化康乐及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 (下文简称「文康地管会」 )

主席欢迎各位委员及部门代表出席会议。在正式进入议程前，主席提

醒委员若讨论的事项与其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利益有所冲

突，委员务必在讨论议题前申报，以便她考虑是否需要请有关委员于

讨论或表决时避席。另外，主席表示如会议期间在席委员人数不足 12

位时，她会按会议常规的规定宣布休会。最后，她提醒与会人士关掉

手提电话的响闹装置或将之改为震动提示，并在会议进行期间（发言

时除外）保持安静。  

  

2.  主席表示由于出席人数未达会议法定人数，她指示秘书邀请

不在场的委员立即进入会议室。  

 

(会议于 10时 35分正式开始 )  

 

新议事项  

 

申请九龙城区议会拨款举办青少年足球推广活动（文件第 50/20号）  

 

3.  秘书介绍文件第 50/20号。  

 

4.  潘国华议员申报他为九龙城区体育会的前委员，现时于该团

体已没有任何职务。  

 

5.  主席裁定潘国华议员可参与此部分的讨论及表决。  

 

6.  杨永杰议员表示希望了解更多有关申请团体「 EK Limited」的

背景及团体过往举办过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此外，他再查询团体会址

是否位于九龙城区，因区议会拨款应以本区团体优先。  

 

7.  任国栋议员查询《九龙城区议会小区参与计划拨款须知》 (下

文简称「拨款须知」)中是否有条款规定申请团体必须位于九龙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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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秘书的回应综合如下：  

 

(i)  EK Limited为第一次申请拨款的团体，有关其会址及过往

举办活动的资料需于翻查文件后再回复。以及  

 

(ii)  《拨款须知》中并无列明申请团体的注册会址必须位于九

龙城区，只要求团体须为区内的利益或服务市民大众成

立，而其举办的活动必须惠及本区的居民。  

 

9.  杨永杰议员有以下提问及意见：(一 )表示以往区议会的做法会

优先给予注册地址位于九龙城区的团体申请，查询现时是否全港所有

团 体 都 可 申 请 九 龙 城 区 议 会 的 拨 款 举 办 活 动 ； 以 及 ( 二 ) 他 对 EK 

Limited的认识不深，希望了解团体过往是否曾主办有关足球的活动，

以确保公帑能用得其所，故要求秘书以传阅方式向委员提供有关团体

的注册地址及过往活动的资料。  

 

10.  何显明议员查询EK Limited的成立年份，并再查询团体过往是

否曾主办与足球训练有关的活动及团体的教练资历。  

 

11.  秘书有以下补充：  

 

(i)  秘书处需时翻查有关团体的背景资料；  

 

(ii)  根据《拨款须知》第 17条，只要申请团体的成立目的「是

完全或主要为区内的利益」或「服务市民大众，而举办的

活动令九龙城区和在区内居住、工作或上学的人士受惠」

就可申请小区参与拨款，其注册会址并不需要位于九龙城

区内；以及  

 

(iii)  过往由于有较多团体申请区议会拨款举办活动，但名额的

数量有限，故会给予九龙城区内的注册团体优先级举办活

动。  

 

12.  曾健超议员查询 EK Limited的计划是否为男女混合的青训计

划，而九龙城区体育会的计划只为女子足球的训练计划。  

 

13.  杨永杰议员表示纵使因委员人数组成的关系，此团体的申请

很大机会获通过，但他认为如秘书处暂未能提供有关EK Limited的背

景资料，应将此事项安排于下次文康地管会续议，让委员在审视更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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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资料后再作决定。  

 

14.  郭天立议员有以下意见： (一 )EK Limited的教练团队为本地知

名的退役球员，并有多年指导青少年足球的经验，委员不需太担心有

关教练资历的问题； (二 )九龙城区体育会的训练计划只包括女子足

球，受众覆盖面不及提供男女混合训练计划的EK Limited；以及 (三 )

委员应着眼于团体的教练资历，而不是名称去决定是否批出拨款，他

认为由本地知名退役球员担任教练有助推广足球运动。  

 

15.  任国栋议员不认同杨永杰议员有关委员会人数组成的言论，

并指出本届区议会并没有修改《拨款须知》有关申请资格的条款，过

往是因为名额求过于供才会出现九龙城区优先的情况。他认为文件提

供的资料清晰，委员不应抹杀其他委员经讨论后作出的决定。  

 

16.  杨永杰议员要求任国栋议员澄清要求于下次会议续议的言论

如何抹杀其他议员的决定，认为有关的指责属抹黑，他要求主席裁定

任国栋议员需收回言论。  

 

17.  主席表示任国栋议员的言论并非针对杨永杰议员的要求，而

是响应他有关委员人数的言论，她认为任国栋议员的言论不构成抹

黑。  

 

18.  何显明议员有以下意见：(一 )指出最后的拨款决定必定会经表

决通过，故杨永杰议员的言论没有错； (二 )表示他没有方才郭天立议

员提及有关EK Limited教练团队资历的资料； (三 )申请书中没有提及

教练团队的成员有否于其他机构出任教练及是否已于团体中出任其

他职位下，再担任受薪教练，故希望团体能提供更多资料；以及 (四 )

认为应向EK Limited查询有关男女混合训练的详情。  

 

19.  马希鹏议员认为 EK Limited以本地知名退役球员担任教练及

以英语指导的构思较新颖，能较有效地推广足球运动的发展。至于九

龙城区体育会的计划重点为女子足球，这个问题不大，惟受众人数会

较少。他认为如EK Limited的计划最终与计划书上的内容不同，区议

会可拒绝发还开支予团体。  

 

20.  曾健超议员有以下意见：(一 )指出他希望九龙城区体育会能澄

清其申请书上的训练计划是否只包含女子足球；(二 )认为九龙城区体

育会将「向球员宣扬国家及社会团结力量」写进申请书的做法不恰当，

因国际足协规定政治不应干涉足球；以及 (三 )认为EK Limited的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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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为合资格教练，其工作为指导学员足球技术，他亦不认为教练团

体的薪金过高。  

 

21.  杨永杰议员有以下意见：(一 )感谢任国栋议员提醒活动应以九

龙城区团体优先，希望委员能尊重并以此准则批出拨款； (二 )表示应

拨款予有心长久推广足球运动的团体，如团体申请拨款只举办一次与

足球训练有关的活动，他认为不应向有关的团体批出拨款；以及 (三 )

在批出拨款前应确认有关团体的商业性质，如性质并非以体育为主，

他不赞成批出拨款。  

 

22.  何显明议员认为九龙城区体育会带领本区代表队出战乙组联

赛的成绩优异，在区内已推动足球发展多年，成绩有目共睹，不应该

只因为另一团体以知名退役球员担任教练就抹杀九龙城区体育会多

年的功劳。  

 

23.  麦瑞淇议员有以下意见：(一 )委员应于会前详阅文件；以及 (二 )

认为从 EK Limited邀请知名退役球员出任教练一点可见团体有心推

广足球运动，由于是新团体，暂未有实绩亦属正常，如新团体的计划

不俗，委员应给予新团体机会。   

 

24.  秘书补充有关EK Limited的背景资料，其会址位于土瓜湾长宁

街，于 2016年 11月成立。  

 

25.  主席表示由于杨永杰议员多次在未获批准下发言，故勒令他

离开会议室，并不准再参与是次会议的讨论。  

 

26.  杨永杰议员提出规程问题，要求主席解释以哪一条条例裁决

他不能再参加是次会议。  

 

27.  主席宣布休会 10分钟。  

 

(休会 )  

 

28.  杨永杰议员再次要求主席解释以哪一条条例裁决他不能再参

加是次会议。他表示主席有权要求议员离开会议室，但无权拒绝议员

参与会议，认为主席的裁决违反《九龙城区议会会议常规》 (下文简

称「会议常规」 )，表示会考虑采取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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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主席重申她已根据《会议常规》赋予主席的权力作出最终裁

决，勒令杨永杰议员立即离开会议室，并且不能再参加是次会议。如

他认为有关的裁决违反《会议常规》，他可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作

申诉。  

(休会 )  

 

30.  任国栋议员感谢秘书补充资料，令委员知道两间申请团体的

注册会址都位于九龙城区。  

 

31.  曾健超议员有以下意见：(一 )表示他早前提问的目的为希望确

认九龙城区体育会的训练计划的受众是否只为女性；以及 (二 )去年度

的乙组联赛球季因为疫情关系腰斩，所有成绩作废，因此并不存在九

龙城区代表队夺得冠军的说法。  

 

32.  邝葆贤议员有以下提问： (一 )查询九龙城区体育会女子足球训

练计划的预计参与人数； (二 )参与计划的女子学员会否与现时区内各

学校的女子足球校队成员相同，如出现这情况，会造成资源重迭；(三 )

学员参与训练后，会否有机会参与女子足球比赛，与其他区的女子足

球队对阵；以及 (四 )参与的学员是否一定要 15岁，其他年龄层的学员

能否参与。  

 

33.  秘书响应表示计划预备了 112面奖牌，由此可估计参加人数应

与奖牌数目相若。至于委员提问的其他资料，机构并未向秘书处提供。 

 

34.  邝葆贤议员表示九龙城区体育会的申请书提供的资料不清晰。

除没有提及参与人数外，亦没有解释女子足球比赛的形式 (是仅限本

区参与或是联区作赛 )、未能招募足够学员时的处理方法、为何参加

学员一定要 15岁等，她查询能否以申请书未能提供多项重要资讯或未

完成申请表为由拒绝团体的申请。  

 

35.  主席表示由于何显明议员在未获批准下朗读声明，故勒令他离

开会议室，并不容许再参与是次会议的讨论。  

 

36.  秘书响应表示《拨款须知》并无规范团体必须于申请书上提供

甚么资料，而部分活动 (如展览、印制宣传区议会海报等 )因较难预计

参与人数，故申请书上未必会提供参与人数等资料。但委员可根据申

请书上提供的资料决定是否接纳团体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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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邝葆贤议员有以下查询及意见：(一 )查询「龙城青足 -明日之星」

(由EK Limited主办 )会以甚么方式判定参与的青少年及家长对活动的

满意度； (二 ) 乐见团体将英语学习融入足球训练中，但她指出活动

的对象涵盖中小学生，在英文水平上可能会有差异，查询团体会否安

排助教或其他工作人员协助进行翻译；以及 (三 )鉴于区议会不建议团

体为活动购买资本物品，查询团体会于活动结束后会如何处理使用区

议会拨款购买的足球，会否考虑让学员保留足球或转赠区内的社福机

构作推广足球运动用途。  

 

38.  秘书的综合回应如下：  

 

(i)  秘书处会要求团体于活动完成后提交活动总结报告，并就

参加者的满意度及活动成果等项目作出评估，惟《拨款须

知》并无对团体以何种方式评估作出规范，团体亦无就此

事项向秘书处提供资料；  

 

(ii)  团体没有就课程传译的安排提供资料；以及  

 

(iii)  资本物品的定义为单价 1,000元以上，及可使用一年以上

的物品，因此单价为 150元的足球不算是资本物品，但可

于拨款批准信中加入备注，建议团体于活动完结后将足球

转赠给学员或社福机构。  

 

39.  郭天立议员指出「推广青少年足球活动」 (由九龙城区体育会

主办 )计划预算中每张宣传海报的设计及印刷费用为 4元，议员于早前

举行的行财及财务委员会 (下文简称「行财会」 )中，已将部分团体的

海报制作费用调低为每张 1元，他认为日后有需要检讨有关项目的上

限金额。  

 

40.  黄永杰议员有以下提问：(一 )查询「龙城青足 -明日之星」计划

的主办团体或教练团队会如何于训练及比赛中照顾中小学生在身型、

体能及技巧上的差异；以及 (二 )他指出此计划的教练团队中包括职业

球队的现任教练，查询有关的教练能否全数出席所有的训练及比赛。 

 

41.  秘书响应表示团体没有提供有关的资料。  

 

42.  主席宣布以表决方式决定「青少年足球推广计划」的主办团体。

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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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城青足 -明日之星」 (主办团体：EK Limited) 

 

赞成 :  12 黄永杰议员、黎广伟议员、任国栋议员、

冯文韬议员、麦瑞淇议员、萧亮声议员、

曾健超议员、杨振宇议员、关家伦议员、

马希鹏议员、邝葆贤议员、郭天立议员  

反对 :  0  

弃权 :  1 周熙雯议员  

 

     

 

 

 

 

 

 

 

「推广青少年足球活动」 (主办团体：九龙城区体育会 ) 

赞成 :  0  

反对 :  0  

弃权 :  13 黄永杰议员、黎广伟议员、任国栋议员、

冯文韬议员、麦瑞淇议员、萧亮声议员、

曾健超议员、杨振宇议员、关家伦议员、

马希鹏议员、邝葆贤议员、郭天立议员、

周熙雯议员  

 

43.  主席宣布通过由EK Limited承办「青少年足球推广计划」，并

指示秘书向团体转告委员的意见。  

 

申请九龙城区议会拨款九龙城地区足球队参与 2020-21 年度足总乙

组赛事 (文件第 51/20 号 ) 

 

44.  秘书介绍文件第 51/20号。  

 

45.  郭天立议员表示九龙城地区足球队去季在九龙城区体育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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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下，于乙组联赛腰斩前排于联赛榜首；团体亦已于地区足球队工作

小组的会议上承诺不会要求队员作政治表态，因此他个人会支持此项

拨款，并会与团体继续就改善区队的事宜保持联络。另外，他表示万

一团体日后作出违背承诺的决定，委员可考虑不向团体发还涉及跨年

度的拨款。  

 

46.  邝葆贤议员有以下查询： (一 )根据活动申请书，团体在交通费

中申请了 5场作客赛事及 15场主场赛事的交通费用，但却申请 28场的

膳食及饮品费用，查询为何在比赛场数上有不一致的情况； (二 )球队

可能会接受区议会外其他赞助商的赞助，球衣上有可能会出现其他赞

助商的徽号大于区议会徽号的情况，查询秘书处会否有任何守则处理

这情况；以及 (三 )建议可于地区足球队工作小组讨论加强本区居民对

区队比赛的参与程度的措施，如安排本区的居民及学生参观球队的训

练或于比赛时到场支持，以提升本区居民对区队的归属感及认同感。 

 

47.  曾健超议员表示他曾于地区足球队工作小组的会议中向团体

表示对于球队宗旨中加入爱国爱港要求的关注，他感谢团体信守承

诺，于本次会议提交的申请书中将有关字眼删去，改为培养对本区的

归属感，他对此表示欣赏。  

48.  郭天立议员表示加强区内居民对足球活动的参与亦是团体的

目标之一，故他同意邝葆贤议员的建议，并指出由于拨款最后需经行

财会通过，可将有关的建议向团体反映，并希望团体能于下次行财会

前回复。  

 

49.  秘书的综合回应如下：  

 

(i)  团体表示在需要到较偏远的场地作客比赛时，会安排全队

成员乘坐旅游巴到比赛场地。团体亦会在队员可自行乘车

到交通较方便的比赛场地的情况下，为队员安排交通津

贴；  

 

(ii)  团体会在预计比赛时间较长或比赛时间贴近午膳时间的

情况下为队员安排膳食；以及  

 

(iii)  区队需于球衣上印上区议会的徽号，根据《拨款须知》，

球衣上的其他赞助商的徽号及名字都不得比区议会徽号

为大及显眼。  

 

50.  邝葆贤议员指出在香港足球总会 (下文简称「足总」)的网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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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队的徽号为本区议会的徽号，但名称却显示为九龙城区体育会，有

机会令公众误以为本区议会的徽号为团体的徽号。她查询团体是否有

自己的徽号，是否已获授权于足总的网页上使用区议会的徽号，又或

团体在未经授权下擅自使用区议会的徽号作团体的徽号。  

 

51.  郭天立议员表示团体有向区议会申请使用区议会的徽号，并已

于 8月时获工作小组成员以传阅方式通过。  

 

52.  秘书响应表示团体有自己的会徽，但区队在足总的注册名称为

「九龙城」，而各区的区队在获区议会授权下，都会于足总的网页上

显示区议会的徽号。  

 

53.  主席有以下查询： (一 )区队的正式名称为「九龙城区区队」还

是「九龙城区体育会」；以及 (二 )拨款批出后，区议会可以如何于拨

款涉及的球季内监察及跟进区队的运作情况。  

 

54.  秘书响应表示会透过团体申请发还开支时提交的单据及活动

报告，检视活动的内容及开支是否符合《拨款须知》的规定。委员如

希望跟进地区足球队的运作情况，可要求团体派员出席有关的工作小

组会议进行报告。  

 

55.  主席指示由地区足球队工作小组跟进区队的运作情况及讨论

由邝葆贤议员提出有关区议会徽号的授权事宜。  

 

56.  主席宣布以表决方式决定是否通过是项拨款。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  4 杨振宇议员、关家伦议员、邝葆贤议员、

郭天立议员  

反对 :  0  

弃权 :  9 黄永杰议员、黎广伟议员、任国栋议员、

冯文韬议员、麦瑞淇议员、萧亮声议员、

曾健超议员、马希鹏议员、周熙雯议员  

 

57.  主席宣布是项拨款获得通过。由于拨款额超过委员会上限，有

关的拨款需提交行财会通过才能正式批出。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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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主席表示秘书于本议程前收到冯文韬议员动议，曾健超议员和

议提出的临时动议，主席宣布此动议有效。  

 

59.  冯文韬议员表示由于不满杨永杰议员畜意破坏议会秩序及作

出冒犯性发言，故提出此临时动议对杨永杰议员作出强烈谴责：「本

会强烈谴责杨永杰议员于九能城区议会辖下文化康乐及地区设施管

理委员会第一次特别会议中的行为和言论。过程中，杨永杰多次漠视

和拒绝跟从主席的指示，扰乱和阻碍会议的正常运作。本会对杨永杰

在今天会议中的行为和言论予以强烈谴责！」  

 

60.  主席请在席委员以记名举手方式就临时动议进行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赞成 :  12 黄永杰议员、黎广伟议员、任国栋议员、

冯文韬议员、麦瑞淇议员、萧亮声议员、

曾健超议员、杨振宇议员、关家伦议员、

马希鹏议员、周熙雯议员、郭天立议员  

反对 :  0  

弃权 :  1 邝葆贤议员  

 

61.  主席宣布此临时动议获得通过。  

 

下次开会日期  

 

62.  此外，别无其他议事，主席于下午 12时 41分宣布会议结束。

她并通知各委员下次开会日期及时间为 2020年 12月 3日 (星期四 )下午

2时 30分，截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0年 11月 18日。  

 

本会议记录于 2021年 3月 25日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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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0年 11月  


